
苏师院〔2015〕29号

关于对七级及以下非专业技术人员

实施岗位轮换工作的通知

各院（部）、部门：

为进一步深化人事制度改革，促进人才良性流动，提升队伍建设水平，经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，自2015年起对七级及以下非专业技术职务人员实施岗位轮换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一、组织领导

院行政成立岗位轮换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方案审定、岗位统筹、人员调配、竞聘考核等组织领导工作。人事处、学工处、教务处等职能部门有关人员组成工作组，负责具体实施工作。纪委负责岗位轮换过程的监督。

二、轮岗形式

根据工作需要，分批次、有计划地推进现有二级院部辅导员、教务员队伍和机关部门行政人员之间的岗位轮换。即从二级院部辅导员、教务员中调配部分人员轮换到机关部门管理岗位，从行政人员中调配部分人员轮换到二级院部辅导员、教务员、实验员岗位。 

三、轮岗范围

近5年来进入我院工作、年龄不超过35周岁的非专业技术人员。

四、轮岗条件

1.在二级院部辅导员、教务员岗位工作满2年的有关人员。根据工作需要，经本人申请、岗位竞聘等有关程序，调配部分人员进入机关部门管理岗位工作。

2.以辅导员身份入职、在机关部门管理岗位工作的有关人员。根据工作需要，经本人申请、岗位竞聘等有关程序，3年内必须到二级院部轮岗锻炼，时间一般不少于2年。

五、轮岗类别

1.二级院部岗位：辅导员岗、管理岗（含教务员）。

2.机关部门岗位：党群团岗、教务管理岗、学生管理岗、科研管理岗、其他行政岗。

六、轮岗程序

1.个人申报

符合轮岗条件的人员须填写《轮岗竞聘申请表》（见附件）并于7月10日前报送人事处。每人可申报2类岗位，同时须表明是否服从组织安排。
2.资格审查

人事处等有关职能部门对申报人员资格进行初步审查。

3.适岗考核
有关机关部门、二级院部对申报人员的岗位认知、组织协调、沟通表达等适岗能力进行考核。

4.汇总研究

工作组汇总考核结果并报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。
七、其他
1.岗位轮换遵循工作需要和自愿原则，各单位和涉及人员需积极配合，不得故意干扰或无故拒绝。领导小组及工作组根据竞聘结果统筹考虑有关单位岗位实际需求，优先补充所需辅导员。
2.自2015年起，行政岗位所需工作人员主要从现有辅导员、教务员队伍中调配，新进辅导员主要补充到二级院部。

3.申报人员所填表格3年内有效，每年可根据工作实际修改1次轮换岗位。一经安排，申报人员及所在单位须严格服从并及时到岗，无故拒绝安排者将按照人事管理有关规定处理。
4.本实施办法由人事处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校内轮岗竞聘申请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

   2015年7月7日

江苏第二师范学院院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15年7月7日印发

附件   

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校内轮岗竞聘申请表
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	政治面貌
	

	现所在

单位
	
	现专业技术职务
	
	现行政职务(职级)
	

	学历
	
	专业
	

	应聘岗位1
	  
	应聘岗位2
	
	是否服从
	

	本人意向轮岗时间（画○）
	2015年
	
	2016年
	
	2017年
	

	个人

学习

简历
	

	个人

工作

简历
	

	获奖

情况
	

	申报第一岗位条件、优势，工作设想、工作目标、责任承诺以及需要说明的问题
	

	备注
	


注：本表三年内有效，请认真思考并填写



